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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建政办规〔2023〕22 号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建宁县 2024 年松材线虫病 

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经研究，现将《建宁县 2024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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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 2024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有效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保护我县松林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根据《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条例》、国家林草局《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林

生发〔2018〕117 号）、《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 年版）》

（林生发〔2022〕94 号）、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松

材线虫病疫木监管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

区松木采伐和疫情除治管控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松墨

天牛诱捕器使用和死亡松树伐桩除害处理技术的通知（闽林

〔2022〕1 号、闽林文〔2022〕55 号、闽林文〔2022〕20 号）、

《三明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五年攻坚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明林综〔2021〕55 号）等法规、文件精神，结合当前

我县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发生与防治实际，特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建宁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北纬 26°32′-27°06′，东经

116°30′-117°03′,总面积 1742.3 平方千米,全县辖 4 镇 5

乡，毗邻泰宁县和江西黎川县、南丰县、广昌县多个松材线虫疫

区县。位于建宁县东南部的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

简称保护区）属中亚热带南部的山地，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 3 — 

保护区内的严峰山西南麓海拔 950m 处，是闽 28 江的正源头。 

（一）森林资源及松林资源概况 

全县林地面积205.29万亩，森林面积201.32万亩，森林覆

盖率 77.73%，其中，松林面积 19.9958 万亩，约占林地 10%。 

（二）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 

1.2020 以来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情况：2020 年受异常气候

等多种因素影响，建宁县死亡松树数量剧增,经 2020 年松材线虫

病秋季普查，确定疫情发生面积 8774 亩（其中闽江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疫情发生面积 7423 亩），疫情分布在闽江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及濉溪镇、溪口镇、均口镇、伊家乡、溪源乡等 5个乡

（镇），9个行政村，疫情发生小班数 63 个，死亡松树 5434 株，

2020 年以来每个年度疫情发生情况和死亡松树分布情况（见表

1，数据以秋季普查报告为准）。 

 

表 1 建宁县疫情发生情况列表 

 

疫情发生情况 死亡松树分布情况 

年度 
疫点乡

（镇）/

个 

分布小班

/个 

发生面积

/亩 

病死松树

/株 

分布乡

（镇）/个 

分布小班

/个 

分布面积

/亩 

数量/

株 

2020 5 63 8774 922 9 421 42390 5434 

2021 5 51 7913 195 9 153 31833 2490 

2022 5 55 7337 679 9 267 15590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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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度防治情况：2022年4月1日—2023年3月31日期

间全县共清理死亡松树 1600 株，死亡松树清理率 100%；完成除治

性采伐改造松林面积 1006 亩（含 2023 年 1 月份新增疫情发生面

积 509 亩），预防性采伐改造面积 124 亩；挂设诱捕器 31 个，

诱杀天牛 353 只；运用无人机喷施绿僵菌开展松墨天牛防治，防

治面积7536亩。（详见附件 1） 

3.当前疫情发生情况：全县松材线虫病疫点乡（镇）5个，

分布在濉溪镇、均口镇、溪口镇、伊家乡、溪源乡等乡（镇）（含

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疫情面积7357亩，死亡松树数量 1520

株（以 2023 年 3 月 31 日进度表数据为基数下浮 5%测算），其

中，上年度疫情面积结转 6840 亩（由 2022 年秋普 7337 亩扣除

除治性采伐 1006，含 1 月份已采伐的新增 509 亩），其中濉溪

镇疫情面积 1658 亩，行政村 2个，均口镇疫情面积 5182 亩，行

政村 1个，2023 年秋普阶段性新增疫情面积 517 亩（濉溪镇新增

疫情面积272亩、行政村1个,溪口镇新增疫情面积220亩、行政村

1个，伊家乡新增疫情面积25亩、行政村1个）。（详见附件2） 

二、防治目标与任务 

（一）防治目标 

1.2025 年攻坚目标：到 2025 年，全县疫情发生面积不超过

0.65 万亩，乡（镇）级疫点数量控制在 4个以内（2023 年拔除

溪源乡一个乡级疫点），实现省林业局提出的疫情发生面积和乡

（镇）级疫点数量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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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目标：疫情面积比上一年度减少 7%以上，非干旱、

火烧及其他明确由人为致死的死亡松树数量比上一年度减少 5%

以上。 

3.新发疫情控制目标：新发生疫点应当自确定之日起，力争

1年内实现基本无疫情。孤立疫点、区域位置显要和危险性大的

疫点，应当在限期目标下达后 2年内实现无疫情。 

（二）防治任务 

1.监测普查。对全县20 万亩松林开展松材线虫病秋季专项普

查及定期巡查，监测覆盖率达 100%。对症状典型的死亡松树按要

求取样、送检。 

2.死亡松树清理。集中清理死亡松树并及时除害处理，2024

年 3 月底前清理所有的死亡松树，预计 2024 年全年清理死亡松树

1520株左右。 

3.林分采伐改造。2024 年实施松林除治性采伐改造 517 亩

（详见附件 3-1）。对保护区 6712 亩松林和濉溪东山公园 128

亩松林实施持续控制措施。 

4.开展松墨天牛综合防治。在疫情发生小班挂设松墨天牛诱捕

器20 套，在4-5 月施放绿僵菌（0.5kg/亩）防治4000 亩，利用绿

雷二代-8%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药物防治1000亩。（详见附件 3-2）。 

5.检疫检查。由森防检疫牵头，组织林业执法大队、森林资

源、林业站等部门对辖区内木材加工及电力、通信、水利、公路、

铁路等单位部门开展常态化开展检疫执法检查，含山场检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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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检查（即复检）、市场检查（包括涉木企业检查），严厉查处

和打击违法违规调运、使用、加工经营疫木及其制品的行为，严

防疫情传播扩散。 

6.新增疫情除治。松材线虫病防治年度实施方案经省林业局

审定后，新增的疫情将凭疫情鉴定报告进行采伐改造，力争 1年

内实现基本无疫情。 

三、疫情防治 

（一）防治区划与对策 

根据省林业局对松林分布区域划分，我县为重型疫区，按

照“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全面攻坚”的策略，以及“合理区

划、分类施策”的原则，结合疫情发生地所处生态区位及功能

的不同，将全县松林划分为发生除治区和重点防治区两个防治

类型区，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类型区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进行

科学防治。将均口镇、濉溪镇、溪口镇、伊家乡等 4个乡（镇）

（含保护区），共涉及松林面积 10.3 万亩划为发生除治区；将

客坊乡、黄埠乡、里心镇、黄坊乡、溪源乡（2023 年拔除疫点）

等非疫情发生乡（镇），共涉及松林面积 9.7 万亩划为重点防治

区（详见附件3）。 

1.发生除治区防治对策 

（1）严格检疫封锁，加强检疫检查。对疫情发生区实施检

疫封锁，强化疫木除害处理监管，加强对疫木就地除害处理业主

的检疫执法检查，规范疫木就地除害处理生产流程和业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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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伐改造的松林实施严格监管，防止疫木流失而引起疫情的扩

散蔓延。强化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加强对涉松木单位（个人）、

物流领域和建设工地等常态化检疫执法检查，纠正和查处违规调

运松木及其制品（含包装材料）的行为，严防疫情人为传入。 

（2）加强监测。9—10 月，开展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日常

定期开展巡查。 

（3）实施采伐改造。对濉溪镇 272 亩 5 个疫情小班、溪口

镇 220 亩 6 个疫情小班、伊家乡 25 亩 1 个疫情小班实施除治性

采伐改造。 

（4）清理死亡松树。按照国家与省上有关规定，及时、全

面规范清理各类死亡松树。预计 2024 年清理死亡松树 1234 株，

实现病死木数量下降。 

（5）防治松墨天牛。在保护区，濉溪镇、溪口镇等部分松

林内施放绿僵菌防治 4000 亩，药物防治 1000 亩，在保护区挂设

新型松墨天牛诱捕器 20 个诱杀天牛（详见附件3-2）。 

2.重点防治区防治对策 

（1）加强疫情监测：9—10 月，开展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

组织测报员、护林员日常定期开展巡查，准确排查疫情，一旦发

生，力争做到当年拔除疫情。 

（2）清理各类死亡松树：预计清理死亡松树 286 株。 

（3）开展检疫执法：开展检疫执法专项检查，加强对涉松木

单位（个人）、物流领域和建设工地等常态化检疫执法检查，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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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查处违规调运松木及其制品（含包装材料）的行为，防止疫

情传入。 

（二）主要防治措施 

1.监测普查 

（1）日常监测。每月至少二次对辖区内松树进行定期巡查，

重点是电网和通信线路的架设沿线，通信基站、公路、铁路、水

电等建设工程施工区域附近，木材集散地周边，景区，以及疫区

毗邻地区的松树，调查是否出现松树枯死、松针变色等异常情况，

取样鉴定是否发生松材线虫病。 

（2）专项普查。由县林业局组织森防站及各基层林业站、

国有林场、保护区等测报人员于9-10月进行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 

2.死亡松树清理 

要求 9 月-翌年 3 月的所有病、死亡松树（包括濒死）必须

在 3月底前全面伐除完成，4-8 月份死亡松树清理应做到“即死

即清”。所有病、死亡松树必须严格实施就地除害处理。要求：

清理死亡松树时，伐桩高度严格控制在 5cm 以内，所有清理的死

亡松树伐桩进行环剥树皮，可不再采取其他除害措施，若在伐桩

中发现天牛侵入孔、羽化孔或蛀道，则伐桩必须覆膜处理（铲皮

后在伐桩的横断面砍数刀，在伐桩纵沟处放置 1 到 2 片磷化铝药

片，后套以厚度 0.8 毫米以上的专用塑料薄膜、用绳子捆扎，再

用土覆盖）。死亡松树必须连同其 1cm 以上的松枝桠一并就地烧

毁或粉碎切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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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分采伐改造 

根据本《方案》（附件 3-1）中疫情发生和死亡松树分布情

况，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采伐审批手续。在采伐审批

前，以“松材线虫病疫木采伐、运输管理告知书”告知采伐申请

单位（个人）采伐乡（镇）是否为疫点、疫木采伐时间、疫木除

害和运输等特殊要求，以及违法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要求其确

认签字。 

（1）时间要求 

在冬春季媒介昆虫非羽化期内集中进行，原则上疫木采伐、

林地清杂、疫木除害等项工作应在 2024 年 3 月底前完成，若无

法按时完成的，应调整至 2024 年 10-11 月实施采伐，并同步完

成林地除害清理。 

（2）技术要求 

采取皆伐或强度择伐方式，伐除林分内所有寄主松树，采伐

迹地上直径超过 1cm 以上的枝桠进行全部清理，松木伐桩高度小

于 5cm，开便道暴露地面的松树树头必须掩埋，确保山场除害处

理按时保质完成。 

疫木处理：采伐活立木前要先对林分内的死亡松树进行清

理。可利用的松木与枝桠就地就近运往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的除害

处理点（企业），采取旋切（厚度小于 0.3cm)、削片(厚度不超

过 0.6cm）、粉碎（粒径不超过 1cm）等方式除害处理。 

疫木除害处理原则上不出所在乡（镇）范围。根据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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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选择建宁县松建木粉厂作为疫木除害处理点（企业年加工能

力达 1.5 万立方米），非疫木除害处理点（企业）不得调入松木。 

建立健全疫木监管“三本台帐”制度，对疫木采伐、调运、

除害处理全过程实行封闭管理。在采伐期间，各伐区的具体管理

人员要在伐区审批后，根据伐区生产的具体情况和各单位人员变

动情况，在采伐作业前，确定具体的监管人员，将责任落实到人，

并将人员名单报县林业局备案。严格采伐山场生产管理，采伐山

场与堆头安排专人看管，严禁捡拾薪材，并做好《松材线虫病疫

木采伐伐区到材台账》。采伐疫木运出山场堆头，两头喷红漆标

记，凭《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处理通知单》调运至就地除害处理

点（企业），及时推进作业进度，确保伐区生产及木材调运在

2024 年三月底前全部完成。 

处害处理点（企业）要建立《就地处害处理台账》，指定专

人接收疫木，应设立单独疫木堆场，对调入的疫木，只能进行旋

切或切片，禁止转卖、异地加工或转作他用，除害处理期间挂设

1-2 个松墨天牛诱捕器，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并确保调入疫木在

2024 年 3 月底前完成除害处理。疫木除害处理完毕和清场后，

必须由林业主管部门进行现场核查验收，并拍照建档。 

4.松墨天牛综合防治 

（1）生物防治 

在 4-5 月，林间湿度 90%以上时，在有死亡松树分布或松墨

天牛虫口密度较大的松林，按 0.5 公斤/亩用量，喷洒绿僵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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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防治松墨天牛，降低林间松墨天牛的虫口密度以减少死亡松树

数量，达到控制和减少病死树数量的目的。 

（2）挂设诱捕器防治 

于 4-10 月挂设松墨天牛诱捕器捕杀天牛成虫，诱捕器挂设

在山顶、林缘、林中较开阔地带或松树下层枝桠上，挂设在发生

小班内的，原则上距离边缘 150 米以上，严禁在疫情发生区和非

发生区交界区域使用。诱捕器下端应离地面 l.5 米以上，有条件

的情况下挂得越高越好（以松树枝桠高为极限），在林中呈三角

状或网格状布设，诱捕器挂设间距 100-150 米。诱捕器挂设后要

加强管理，防止人为和极端天气破坏，定期统计诱捕数量，更换

（添加）诱芯或引诱剂，清理诱捕器中枯枝落叶。每半月收集成

虫一次，均要记录各诱捕器的松墨天牛成虫数量。不得在疫情发

生小班周边松林（林缘）挂设诱捕器，使用后的诱芯，回收后集

中处理。 

（3）药剂防治 

选择高效低毒、环境友好型的药剂，如噻虫啉微囊粉剂、绿

雷二代微囊悬浮剂。 

5.检疫检查 

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等法规要求，加强对辖区内涉木单位

和个人的监管，建立电网、通信、公路、铁路、水电等建设工程

施工报告制度，完善涉木企业及个人登记备案制度，建立加工、

经营和使用松木单位和个人档案，定期开展检疫检查，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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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规加工、经营和使用疫木的行为，加强电缆盘、光缆盘、

木质包装材料等的复检，严防松材线虫病疫情传播危害。 

（三）监管措施 

1.死亡松树监测及清除质量监管。组织测报员及护林员每月

至少定期一次巡查辖区内松树，重点是电网和通信线路的架设沿

线，通信基站、公路、铁路、水电等建设工程施工区域附近，木

材集散地周边，景区，原发疫情小班周边以及疫区毗邻地区的松

树，调查是否出现死亡松树、松针变色等异常情况，取样鉴定是

否发生松材线虫病。 

2.疫木采伐监管。采伐作业前，由乡（镇）指定辖区护林员，

实行跟班作业，杜绝疫木流失。在当年 10 月至翌年 3 月底前将

采伐疫木调运到就地除害处理点（企业）进行除害处理。采伐作

业期间，加强疫情危害性宣传，定期对山场及伐区周边房前屋后

的检查，防止伐区松木和枝桠材流失。 

3.疫木运输监管。松木下山前两头喷红漆标记,调运人凭具

林木经营人出具的“野账单”到所在乡（镇）林业站办理《检疫

处理通知单》，按照《通知单》指定流向运输木材，并建立《疫

木运输台帐》。林业执法支队对容易造成疫木流失的地段（如疫

木处理场地、运输线路、交通要道等）加强巡查监管。 

4.疫木除害处理监管。除害处理点（企业）应签定《疫木除

害处理承诺书》，设立单独疫木堆场，并加挂诱捕器，要建立健

全《疫木调入台账》，疫木只能采取削片、旋切或烧毁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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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害处理；加工剩余物定时焚烧处理，不得运出厂区，禁止转卖、

异地加工或转作他用。所采伐疫木和加工剩余物必须并在 2024

年 3 月底前完成除害处理并清场。 

5.乡（镇）林业站每月统计、核对各采伐山场《疫木运输台

帐》与除害处理企业《疫木调入台账》，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

改，严重防疫木流失。 

除治期间，成立县松材线虫病除治质量督导组，深入除治现

场进行检查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和林业站人员负责对松木伐

区及除害处理点（企业）的监督管理，定期进行山场巡逻，及时

对辖区内的疫木就地除害处理企业开展检查，掌握疫木流向，严

防疫木流失。 

（四）档案管理 

建立和完善档案资料，主要包括： 

1.政府和主管部门制定印发的松材线虫病相关文件、防治方

案、防治经费以及相关会议资料等； 

2.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取样、检测鉴定等工作台帐； 

3.辖区内检疫检查、涉木企业及个人登记备案等情况； 

4.收集松材线虫病除治作业现场、疫木监管、成效检查验收

等影像资料。 

四、除治质量验收及绩效评价 

（一）质量验收 

1.组织形式。由县林业局，乡（镇）政府，经营单位自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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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或聘请第三方开展。 

2.检查时间。1-3 月检查林分改造、疫木除害处理、山场清

杂等情况；4-10 月份开展诱捕器挂设、换药、收虫抽查工作；

4-6 月检查白僵菌、绿僵菌防治情况；日常开展松林巡查及死亡

松树清理抽查。 

3.检查内容。对照年度除治任务，全面检查除治任务完成情

况；疫情监测、专项普查情况；疫木清理和除害处理情况；除治

作业区病死（枯死、濒死）松树情况；除治作业区伐桩处理和枝

桠清理情况；除治迹地周边居民房前屋后薪材、木材存放情况；

疫木粉碎（削片）或者烧毁情况；疫木除治监管、检疫封锁及媒

介昆虫综合防治等情况。 

4.检查方法。采取外业和内业同时检查的方法。发生区除治

期间，县林业主管部门要成立松材线虫病除治质量督导组，深入

所在乡（镇）的除治现场，进行检查指导，保证除治质量和进度。

对除治山场采取全查，媒介昆虫综合防治、零星死亡松树清理按

照总量的 30%进行外业抽查，内业检查表格、台帐等是否填写规

范、完整。 

5.不合格的处理措施。县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治指挥部将组织

相关部门对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对不合

格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经屡次整改不合格的进行全县通报，

约谈，按合同条款扣除工程款，直至解除合同。 

（二）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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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形式。县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治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对

照2023年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案对防治目标责任完成情况进行检查。 

2.检查时间。每年开展 2 次检查，第 1 次春季检查安排在

3-4 月间，第 2次年度检查安排在 12 月。 

3.检查内容。春季检查主要内容：死亡松树清理阶段性任务

完成情况及除害处理质量；林分改造完成情况和质量；死亡松树

清理与林分改造疫木管理情况；疫情监测，综合防治实施等情况。

年度检查主要内容：死亡松树清理及除害处理完成情况；林分改

造年度任务完成情况；松墨天牛综合防治措施完成情况；疫情监

测、秋季普查情况；检疫执法和涉木企业检查情况；保障措施落

实情况；内业技术资料收集和档案建立情况；年度防治成效评估。 

4.检查方法。采取外业和内业同时检查的方法。林分改造完

成情况和质量检查采取全查，媒介昆虫综合防治、零星死亡松树

清理按照总量的 30%进行外业抽查，内业检查表格、台帐等是否

填写规范、完整，资料收集和档案建立是否齐全。 

5.不合格的处理措施 

（1）通报与整改：对检查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防治质量问题

进行通报，针对存在问题提出限期整改。经整改依然不合格的，

纳入防治质量评估，作为效果评定与兑现合同依据。其中： 

死亡松树除害处理：①未能按时清理，每株扣 500 元；②伐

桩处理不合格，每株扣 50 元；③疫木主干与枝桠处理不合格，

每株扣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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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捕器防治：①未按时完成诱捕器挂设，每个扣 500 元；②

诱捕器挂设地点、高度不符合技术要求，每个扣 200 元；③未按

要求更换诱芯、收虫、统计的，每个扣 50 元。 

生物药剂防治：未能依照要求适时开展生物防治的扣该项目

款的 30%；未按量施用的扣未完成量 2倍的项目款。 

（2）纳入企业征信管理：实时通报、公告有不良记录（严

重工作失误、防治质量不合格或擅自不履行合同等）的防治服务

组织（个人），限制其在本辖区内承接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三）成效检查与评价 

1.组织形式。根据松材线虫病防治情况与成效，采取县级自

查、设区市核查的形式组织开展。 

2.检查时间。秋冬季，可结合秋季普查结果复核工作进行。 

3.检查内容。检查防治区内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情况，媒介

昆虫防治、疫木除治、疫木监管、检疫封锁等情况。 

4.成效评价。对照上年度秋季普查疫情发生情况，评价年度

防治成效。检查结果纳入林长制考核，评定分值。并对社会化防

治服务组织进行信用评价，上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 

五、经费预算 

松材线虫病防治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经费来源采取

多层次、多渠道筹措的办法。经测算，2024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

资金共需投入 194.78 万元，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详见附件 4）： 

（一）疫情监测费用 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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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监测费用包括秋季普查、月巡查的调查、取样、鉴定等

费用，调查费 20 万亩×1 元/亩=20 万元，采集样本人工费 3 万

元，样本鉴定费 2万元。 

（二）清理死亡松树费用 76 万元 

预计全年清理死亡松树 1520 株。1520 株×500 元/株=76 万

元，包括人工费、山场清理费、除害处理费。 

（三）防治松墨天牛费用 26.68 万元 

挂设诱捕器 20 套×840 元/套=1.68 万元（含诱芯、人工费）；

绿僵菌防治 4000 亩×50 元/亩=20 万元（含材料费、人工费）；

药物防治 1000 亩×50 元/亩=5 万元（含材料费、人工费）。 

（四）除治性采伐改造费用 51.7 万元 

除治性采伐改造 517 亩×1000 元/亩=51.7 万元（包括采伐

人工费、山场清理费、除害处理费等）。 

（五）防治管理费用 5.4 万元 

防治管理费用包含监理、招投标、方案评审论证、检查验收、

考核、会议等，按照防治费用 3%计算约为 5.4 万元。 

（六）开展检疫执法和疫木监管管理费用 10 万元 

包括采伐山场的管理，运输过程的管理，疫木的安全管理及

作业区的协同管理，林政、执法大队协助管理等费用。 

（七）若发生新疫情，除治费用另行预算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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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主要领导为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

导为主要责任人，分级分部门负责。为加强领导，落实松材线虫

病防治工作责任，县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治指挥部为我县松材线虫

病防治领导机构，县政府分管林业工作副县长任指挥长，县政府

办主任、县林业局局长任副指挥长。指挥部办公室挂靠县林业局，

县林业局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 

指挥部在上级领导机构和县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开展松材线

虫病防治工作。根据疫情发生、发展趋势，定期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本县的松材线虫病预防和除治工作并作出重大决

策。指挥部办公室具体负责疫情信息的收集、统计、上报等日常

工作，统一指挥组织本辖区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保护区也要相应成立重大动植物疫情

防治指挥部和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部署 2024 年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 

松材线虫病疫区管理坚持政府主导、属地管理、分类施策的

原则，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地位。落实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责任，

加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统筹安排防治资金，及时研究解决工作

中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责任落实 

1.乡（镇）人民政府，保护区，国有林场职责：各乡（镇）

人民政府，保护区，国有林场是松材线虫病防治的责任主体，对

所辖区域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负总责，主要领导为松材线虫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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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层层落实责任制。

将防治工作纳入任期目标，全面部署辖区内松材线虫病监测、检

查、宣传、预防和除治工作，制定并落实各项措施，及时开展清

理除害死亡松树工作，确保松材线虫病防治资金投入，防止疫情

的传入、发生和蔓延。 

2.林业局职责：负责制定松材线虫病监测、检疫、防治工作

方案，做好日常的检疫和监测预报工作，及时组织开展秋季松材

线虫病普查和死亡松树季度监测调查工作。发现典型症状的死亡

松树要及时取样、送检，准确排查疫情，随时掌握疫情动态，及

时向指挥部反映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培训防疫人员，

开展具体技术指导，组织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检查除治效果，

确保责任目标的完成。 

3.县发改局职责：加强铁路等在建项目中松木及其包装材料

使用管控，不使用来自疫区的松木及其包装材料。 

4.交通局职责：负责公路两侧用地范围内松材线虫病疫情防

控，依规定对所辖区域内死亡松树进行清理除害，采取即死即清，

并及时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通报情况；加强在建项目中松木及其包

装材料使用管控，不使用来自疫区的松木及其包装材料；督促道路、

水路等货运单位承运松科植物及其制品时查验《植物检疫证书》。 

5.水利局职责：负责水利工程及河流湖库管辖范围内绿化区

域疫情防控，依规定对所辖区域内死亡松树进行清理除害(每年

3月底、12 月底前各全面清理 1次，4-8 月每 2个月清理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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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通报情况；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中

松木及其包装材料使用管控，不使用来自疫区的松木及其包装材

料。松木包装材料的物品时，应当要求供货商依法提供《植物检

疫证书》，并在货物到达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植物检疫证书》

交建宁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服务站报备查验，并建立木质包装

材料调进、使用管理台账。 

6.城管局职责：负责城市公园绿地和园林绿化带等区域松材

线虫病疫情防控，依规定对所辖区域内死亡松树进行清理除害

(每年3月底、12月底前各全面清理1次,4-8月每2个月清理1次)，

并及时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通报情况；加强市政工程建设中松木及

其包装材料的使用管控，不使用来自疫区的松木及其包装材料。 

7.高速办职责：负责高速公路两侧用地范围内松材线虫病疫

情防控，依规定对所辖区域内死亡松树进行清理除害，采取即死

即清，并及时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通报情况。 

8.铁办职责：负责铁路两侧用地范围内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

依规定对所辖区域内死亡松树进行清理除害，采取即死即清，并

及时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通报情况。 

9.公安局职责：依法严厉打击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犯罪活动。 

10.市场监管局职责：与林业部门联合开展对商贸市场的林

业植物检疫执法检查，严防疫情人为传播。 

11.邮政局职责：督促疫区内寄递企业落实对收寄松科植物

及其产品的《植物检疫证书》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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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住建局职责：加强房地产等建设项目中松木及其包装材

料的使用管控，不使用来自疫区的松木及其包装材料。 

13.财政局职责：疫情防控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落实防治资

金，据实核拨补助资金，并依规向森林综合保险公司提出理赔，

确保防治工作在有效资金保障下顺利开展。 

14.应急局职责：配合林业主管部门做好新增松材线虫病疫

情应急除治工作。 

15.供电公司职责：加强电力等建设项目中松木及其包装材

料使用管控，不使用来自疫区的松木及其包装材料；支持林业部

门在相关电力线路区域开展疫情除治。 

16.广电网络、供电、电信、移动和联通等部门职责：负责

加强通信基站、铁塔等项目中松木及其包装材料使用管控，不使

用来自疫区的松木及其包装材料；支持林业部门在相关通讯线路

区域开展疫情除治，在林区铁塔上安装监测设备。 

17.自然资源局职责：加强矿业建设与生产过程中松木材料

使用管控，不使用来自疫区的松木及其包装材料。 

18.各乡（镇）职责：履行松材线虫病防控地方政府主体责

任，配合林业部门对乡（镇）区域内疫情除治小班和死亡松树清

理除害质量的监督检查。 

（三）防治机制 

各乡（镇），保护区，国有林业企业实行防治项目绩效承包；

我县按照“协同疫情监测、协同源头管控、协同检疫执法、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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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协同联防联治”的原则跟周边县进行区域联防联控。 

（四）资金筹措 

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5〕61 号）的精神，按照

“当地政府投入为主，国家与省、市级财政补助为辅”的原则，

将松材线虫病防治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县财政落实防治资金，据

实核拨补助资金，并依规向森林综合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确保防

治工作在有效资金保障下顺利开展。 

（五）宣传培训 

采用发放宣传单、张贴通告，设立宣传牌以及通过电视，网

络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向有关单位和人员宣传、通报关于

加强松材线虫病防治的重要意义和各种技术措施。通过多渠道多

形式的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松材线虫病的危害性，增

强防范松材线虫病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让全社会支持和协助松材

线虫病防治工作。 

（六）督导检查 

县林业局成立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督促指导组，实行局领导

班子成员分片包干，落实责任人，明确责任区，加强疫情除治、

死亡松树清理、除害处理等环节的督导工作，严格把好质量关。

组织指导执法队、林政、资源、森防检疫等力量开展执法检查，

防止松材线虫病的人为传播。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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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宁县 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情况统计表 

防治性采伐 媒介天牛综合防治 
清理死亡松树 

除治性采伐 预防性采伐 以菌治虫 以虫治虫 喷药防治 诱捕器挂设 

其他措施 

单位 

数量

（株） 

完成率

（%） 

计划

（亩） 
完成（亩） 

计划

（亩） 

完成

（亩） 

计划

（亩） 
完成（亩） 计划（亩） 完成（亩） 计划（亩） 完成（亩） 完成（个） 

诱捕数

（只） 
计划 完成 

合计 1600 100 450 

1006 亩（含濉溪

镇 2023 年 1 月

新增 509 亩） 
 

124 124 1500 7536     31 353   

濉溪镇 655 100  509    2819     11 103   

溪口镇 335 100 426 426    1849         

均口镇 205 100      2868     20 250   

黄埠乡 94 100               

黄坊乡 108 100               

里心镇 16 100               

伊家乡 104 100 71 71 124 124           

溪源乡 20 100               

客坊乡 6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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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宁县 2024 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和死亡松树分布情况一览表 

 

死亡松树数量情况 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 

发生面积/亩 

乡（镇、场、

街道） 

 

 
 

松林面积/万亩 
上一年度数量 

/株 

预估数量 

/株 上一年度结转 本年度新增 累计 

疫情小班/个 

备注 

合计 19.9958 1600 1520 6840 517 7357 53  

濉溪镇 3.7680 655 622 1658 272 1930 18 新增 5 个疫点小班 

溪口镇 1.0948 335 318  220 220 6 新增 6 个疫点小班 

均口镇 4.7676 205 195 5182  5182 28  

伊家乡 0.6983 104 99  25 25 1 新增 1 个疫点小班 

溪源乡 0.5177 20 19      

里心镇 2.7047 16 15      

黄埠乡 2.7712 94 89      

客坊乡 3.1693 63 60      

黄坊乡 0.5042 108 103      

注：死亡松树分布情况分阶段统计，“上一年度”指的是 2023 年 3 月 30 日进度表中死亡松树数量。“上一年度结转”指的是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除治后结转面积，“本年度新增”

指的是 2022 年秋普后新增加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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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宁县 2024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区划与计划一览表 

防治性采伐 媒介松墨天牛综合防治 
乡（镇、场、街道） 

 
防治区划 

松林面

积/亩 

清理死

亡松树

/株 合计/亩 除治性/亩 
预防性/

亩 

诱木引诱

防治/亩 

以菌治虫

/亩 

以虫治虫

/亩 

药物防治

/亩 

挂设诱

捕器/个 

打孔注

药 
其他措施 备注 

合计  19.9958 1520 517 517   4000  1000 20    

濉溪镇 发生除治区 
3.7680 622 272 272   1000  250     

溪口镇 发生除治区 
1.0948 318 220 220   1000  250     

均口镇 发生除治区 
4.7676 195     2000  500 20    

伊家乡 发生除治区 
0.6983 99 25 25          

溪源乡 重点防治区 
0.5177 19            

里心镇 重点防治区 
2.7047 15            

黄埠乡 重点防治区 
2.7712 89            

客坊乡 
重点防治区 

3.1693 60            

黄坊乡 
重点防治区 0.504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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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建宁县 2024 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小班和除治性采伐改造计划一览表 
 疫情发生情况 

乡（镇）、场 
行政村

(工区) 
林班 大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小班面积

（亩） 

2023 年度结转

（亩） 

本年度新增

（亩） 

除治性采伐

（亩） 

合计             7357 6840 517 517 

濉溪镇 河东村 24 2 1 7 马 2 杉 1阔 一般商品林 38 38   

濉溪镇 河东村 24 2 5 5 阔 3 马 2杉 一般商品林 66 66   

濉溪镇 河东村 24 2 4 7 杉 3 马 一般商品林 24 24   

水西村 067 03 060 7 马 2 杉 1阔 生态公益林 234 234   

水西村 067 03 070 7 马 2 杉 1阔 
生态公益林 258 258   

水西村 067 03 010 7 马 3 阔 
生态公益林 102 102   

水西村 067 03 030 6 马 2 杉 2阔 
生态公益林 120 120   

水西村 067 03 050 6 马 4 杉 
生态公益林 80 80   

水西村 067 03 080 9 马 1 阔类 
生态公益林 219 219   

水西村 067 04 100 9 马 1 阔 
生态公益林 99 99   

水西村 067 04 020 9 马 1 阔 
生态公益林 54 54   

水西村 067 04 030 9 马 1 阔 
生态公益林 118 118   

濉溪镇（闽江源

自然保护区） 

水西村 067 04 040 9 马 1 阔 
生态公益林 246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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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发生情况 

乡（镇）、场 
行政村

(工区) 
林班 大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小班面积

（亩） 

2023 年度结转

（亩） 

本年度新增

（亩） 

除治性采伐

（亩） 

黄岭村 004 01 020 6 阔 3 马 1杉 生态公益林 89 89   

黄岭村 004 01 030 5 马 3 阔 2杉 生态公益林 70 70   

黄岭村 004 02 010 5 马 3 杉 2阔 生态公益林 138 138   

黄岭村 002 05 010 6 阔 2 杉 2马 生态公益林 154 154   

黄岭村 002 05 020 7 阔 2 杉 1马 生态公益林 161 161   

黄岭村 002 05 030 6 阔 3 杉 1马 生态公益林 250 250   

黄岭村 002 07 010 6 阔 2 马 2杉 生态公益林 429 429   

黄岭村 003 01 010 6 马 2 阔 2杉 生态公益林 218 218   

黄岭村 003 01 040 5 马 4 阔 1杉 生态公益林 163 163   

黄岭村 003 02 010 6 阔 2 杉 2马 生态公益林 60 60   

黄岭村 003 02 020 5 马 3 杉 2阔 生态公益林 228 228   

黄岭村 002 01 020 6 马 3 阔 1杉 生态公益林 160 160   

黄岭村 002 04 010 7 阔 2 杉 1马 生态公益林 310 310   

黄岭村 002 02 010 6 阔 2 杉 2马 生态公益林 153 153   

黄岭村 002 02 020 6 阔 2 马 2杉 生态公益林 184 184   

黄岭村 002 11 010 7 阔 2 马 1杉 生态公益林 210 210   

黄岭村 002 03 030 6 阔 2 杉 2马 生态公益林 224 224   

均口镇（闽江源

自然保护区） 

黄岭村 002 06 010 7 阔 2 杉 1马 生态公益林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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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发生情况 

乡（镇）、场 
行政村

(工区) 
林班 大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小班面积

（亩） 

2023 年度结转

（亩） 

本年度新增

（亩） 

除治性采伐

（亩） 

黄岭村 001 06 010 5 马 4 阔 1杉 生态公益林 184 184   

黄岭村 001 06 020 6 马 3 阔 1杉 生态公益林 304 304   

黄岭村 001 07 010 5 马 4 阔 1杉 生态公益林 184 184   

黄岭村 001 07 030 6 马 3 阔 1杉 生态公益林 39 39   

黄岭村 001 07 040 5 马 4 阔 1杉 生态公益林 247 247   

黄岭村 001 05 020 7 阔 2 马 1杉 生态公益林 233 233   

黄岭村 001 02 020 6 阔 2 杉 2马 生态公益林 228 228   

黄岭村 001 03 040 6 阔 2 马 2杉 生态公益林 212 212   

黄岭村 002 01 030 6 阔 3 杉 1马 生态公益林 138 138   

均口镇（闽江源

自然保护区） 

黄岭村 001 04 020 6 马 3 阔 1杉 生态公益林 102 102   

伊家乡 双坑村 022 05 050B 7 杉 2 马 1阔 一般商品林 25  25 25 

濉溪镇 斗埕村 011 04 030A 8 杉木 2马尾松 一般商品林 64  64 64 

濉溪镇 斗埕村 011 04 050A 7 杉木 3马尾松 一般商品林 26  26 26 

濉溪镇 斗埕村 011 04 100A 5 杉 4 马 1硬阔 一般商品林 16  16 16 

濉溪镇 斗埕村 011 04 130A 8 杉木 2马尾松 一般商品林 136  136 136 

濉溪镇 水西村 073 01 081A 7 杉 3 马 一般商品林 30  30 30 

溪口镇 溪口村 038 06 011 10 马 一般商品林 3  3 3 

溪口镇 溪口村 037 07 140 8 马 2 杉 一般商品林 23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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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发生情况 

乡（镇）、场 
行政村

(工区) 
林班 大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小班面积

（亩） 

2023 年度结转

（亩） 

本年度新增

（亩） 

除治性采伐

（亩） 

溪口镇 溪口村 037 07 050A 8 杉 2 马 一般商品林 16  16 16 

溪口镇 溪口村 037 08 070A 9 马 1 杉 一般商品林 18  18 18 

溪口镇 溪口村 038 01 030 8 杉 2 马 一般商品林 66  66 66 

溪口镇 溪口村 038 01 010 8 杉 2 马 一般商品林 94  9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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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建宁县 2024 年松墨天牛综合防治计划一览表 

单位 村 

死亡松

树数量

(株) 

以菌

治虫

(亩) 

以虫

治虫

(亩) 

喷药

防治

(亩) 

诱捕器

挂设

(个) 

其他措施(亩) 

合计  1520 4000  1000 20  

濉溪镇 小计 622 1000  250 3  

 河东村    250   

 水西村  1000   3  

均口镇 小计 195 2000  500 17  

 黄岭村  2000  500 17  

溪口镇 小计 318 1000  250   

 溪口村  550  250   

 桐元村  450     

黄埠乡  89      

里心镇  15      

伊家乡  99      

溪源乡  19      

黄坊乡  103      

客坊乡  60      

        

        

        

        

        

        

        

        



 

 - 32 - 

附件 4 

建宁县 2024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预算表（分项目） 
 

项目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费用（万

元） 
实施单位对象 备注 

合计 
194.78 

  

监测普查 
万亩 20 1 25 

 标本采集及鉴

定费 5万 

清理死亡松树 
株 1520 500 

76 各乡（镇）人民政府、保护区、林业建设投

资公司、建宁国有林场、闽江源国有林场 

 

除治性 亩 517 1000 
51.7 

溪口镇、伊家乡、濉溪镇  

防治性采伐 
预防性 亩   

 
  

物理防治 诱捕器防治 套 20 840 1.68 保护区  

生物防治 绿僵菌防治 亩 4000 50 20 濉溪镇、溪口镇、保护区  

 

综 

合 

防 

治 
药物防治 喷药防治 亩 1000 50 5 濉溪镇、溪口镇、保护区  

疫木监管、检疫检查等 项    
10 各乡（镇）人民政府、保护区、林业局  

防治规划编制、监理、督导考核 项    
5.4 各乡（镇）人民政府、保护区、林业局  

     
   

备注：防治管理费用为防治费用中不含疫区县检疫执法和疫木监管费 10 万元的 3%。



 

 — 33 —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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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 

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5 日印发 


